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文件的规定，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计划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含2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择机在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有效期内一次或分期发行；每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期限不超过270天（含270天）；本次超短融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流动资

金、偿还有息债务等，具体用途及金额比例由公司根据公司实际需求情况确定。

前述事项符合《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及其他相

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财务结构，促

进公司良性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申请发行不超过人民币20亿

元（含2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事项并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页无正文，为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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